
合同编号：

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锅炉防磨衬甲、防磨板等采购合同

甲方: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签定地点：武汉
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锅炉防磨衬甲、防磨板等采购合同
甲方（买方）：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卖方）： 
第一条  产品名称、型号、厂家、数量、金额及交货时间（订单号： ）

	序号
	产品名称及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不含税到厂落地单价（元）
	不含税金额（元）
	品牌

	1
	
	
	
	
	
	

	2
	
	
	
	
	
	

	小计（人民币）
	元

	税额（13%）（人民币）
	元

	合同总价（价税合计）（人民币）
	元（大写：）


第二条  质量及技术要求

1. 凭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确定产品质量。

2. 产品是全新的。

第三条  乙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

乙方应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质量标准对产品负责，乙方承诺质保期为1年 ，质保期的起算日期以甲方出具的书面产品验收合格通知为准。

第四条  交货时间、方式、地点

乙方将全部产品在月日之前安全运输并成功卸货至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能阳逻电厂）厂内指定地点，视为乙方完成交付。乙方交付货物时须一并提供产品质量证明材料、送货单及其他相关技术资料（进口产品需提供报关单、原产地证明文件）。

第五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承担

乙方自行采取适宜的运输工具和运输方式在甲方指定地点交货，并承担运输途中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在完成交付前，乙方对货物的安全、运输、灭失等全部风险承担责任。

第六条  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和回收

包装的标准：产品包装能够达到保护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坏的基本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乙方免费提供；包装物的回收：不回收。

第七条  随机备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

在合理的损坏件的范围内（5‰），提供相应的备用产品。

第八条  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

乙方应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质量标准对产品负责，有法定或者乙方承诺的质保期的，依据规定或承诺执行。如若产品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质量标准或者国家标准，甲方有权拒收。在甲方签收产品后，发现产品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质量标准或者国家标准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通过更换、修理、重做、换货等方式，使产品符合约定标准。

第九条  本合同附件

《技术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第十条  付款方式及条件

1.货到验收合格后，乙方开具100%合同总价（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支付95%合同款（元）；
2. 一年后，乙方凭相关部门出具的质保验收单和质保金金额的收据，甲方支付5%质保金（元）。
第十一条  保证、索赔与罚款方式

逾期交货罚款：乙方交货每逾期一周（不足一周按一周计算），罚款合同总价的2%（元），但累计不超10%（元）；乙方交货逾期超六周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送达乙方即生效。

第十二条  本合同的解除

    除法定的解除情形外，乙方不能按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数量和时间交付产品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1.本合同执行期间，如果由于乙方提供的设备有缺陷和/或技术资料有错误，或者由于乙方设计错误和/或技术人员的指导错误，造成工程返工，设备损坏，乙方应立即无偿换货、修理和/或赔偿甲方所蒙受的直接损失；如需换货，乙方应负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更换的新设施、交通费、拆卸、再安装费用等），换货或修理时间应不迟于证实属乙方责任之日起二个月内；如二个月确实无法完成修理或调换，在甲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另行商定期限，以甲方意见为准；乙方可请求甲方协助在现场进行大型修理，费用由乙方负责。

2.由于甲方未按乙方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图纸、说明书及乙方技术人员的指导而造成的设备损坏，由甲方负责修理、更换，但乙方有义务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尽快提供所需更换的部件，如是紧急部件，乙方应在甲方确定的合理时间内安排运送至电厂或甲方指定地点，所有费用均由甲方负担，否则甲方有权扣除质保金。

3.乙方违约，除应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及赔偿相应损失外，尚需支付违约金见第十一条。

4. 本合同生效后，如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为维护权益向违约方追偿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差旅费，由违约方承担。
第十四条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生效条件及期限

1.本合同在甲乙双方法人或法定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合同专用章之日即生效。
2.本合同有效期：****年**月**日至****年**月**日

第十六条  其他约定事项

1.对买卖不同的标的物，尽可能详尽。

2.若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使甲方遭受损失或承担责任的，乙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甲方全部损失，并视乙方违约。

3.乙方及其雇佣人员和运输工具进入甲方作业场所应遵守甲方的各项管理规定，自行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相关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4.质保期内乙方对其出售的产品无条件的承担免费维修义务。

5.乙方负责所供产品的技术服务。

第十七条  合同法定地址及银行信息

本合同法定地址作为合同双方和人民法院送达文件和通知的有效地址。

	甲方：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地址：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平江大道特一号
	地址：

	电话/传真：027-89643102
	电话/传真：

	邮编：430415
	邮编：

	开户行：建行武汉阳逻开发区支行
	开户行：

	账号：42050113743600000081
	账号：

	纳税人识别号：9142010030024252XQ
	纳税人识别号：

	双方签字盖章如下：
	

	甲方：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代理人：
	授权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经办人：

	签字日期：****年**月**日
	签字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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